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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727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治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东、王军霞、王伟、燕艳华、初侨、陈萌


[bookmark: _Toc8366]引言
为提升“潞党参”品牌核心竞争力，规范品牌建设与管理活动，推动潞党参产业从“产量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型升级，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遵循“统一标准、动态管理、准入与退出结合”的原则，构建覆盖品牌战略、组织管理、授权使用、质量保障、宣传推广、监督评估的全链条管理体系，旨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道地药材品牌，助力长治市中医药强市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
[bookmark: BookMark4]

“潞党参”品牌建设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130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潞党参”品牌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品牌申请使用与退出、品牌质量保障与追溯、品牌宣传推广与保护、品牌监督评估与改进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长治市行政区域内申请使用“潞党参”品牌的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71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9886]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39906-2021	品牌管理要求
GB/T 39654-2020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6700][bookmark: _Toc28104][bookmark: _Toc24207][bookmark: _Toc92982884]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2883][bookmark: _Toc18105]总体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支持品牌建设，同时遵循市场规律，激发经营主体参与品牌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统一标准、分级认定
以潞党参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为基础，统一品牌准入标准、产品标准和标识使用规范，依据经营主体条件分级授权，体现差异化管理和精准扶持。
质量为本、信誉至上
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品牌建设的生命线，严格执行质量标准，确保“潞党参”品牌产品的道地性、安全性和一致性。
动态管理、准入退出结合
实行年度审核与动态抽查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主体授权使用，对违规或不符合条件的主体及时清理退出，维护品牌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30202]品牌申请使用与退出
品牌申请
申请条件
申请使用“潞党参”品牌的经营主体，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a) 在长治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或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
b) 其申请使用的潞党参产品产自长治市行政区域内，且符合长治市适宜种植区域要求；
c) 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具备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环境、设施设备和质量控制能力；
d) 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记录和重大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社会信誉良好；
e) 产品应当符合潞党参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
f) 已建立生产档案记录和基本追溯体系，基础级及以上的潞党参标准化基地优先推荐；
g) 愿意遵守本标准及品牌相关管理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申请材料
申请使用“潞党参”品牌的经营主体，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a) 《“潞党参”品牌使用申请表》；
b)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c)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近两年内）；
d) 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e) 品牌使用承诺书。
评审程序
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
a) 形式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补正。
b) 实地考察 ：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请主体进行实地考察，核实产品质量、产地环境、生产条件等。
c) 综合评审 ：结合资料审查和实地考察情况形成评审意见。
d) 社会公示 ：拟授权名单在指定平台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e) 授权批准 ：公示无异议的，签订品牌使用协议。
授权期限与续期
a) 品牌授权有效期为3年。
b) 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提出续期申请。
c) 续期评审参照新申请程序进行。
d) 逾期末申请续期的，有效期届满后自动终止品牌使用。
品牌使用
品牌标识
“潞党参”品牌标识系统包括：
a) 品牌图形标识（Logo）；
b) 品牌标准字体；
c) 品牌宣传口号；
d) 品牌色彩体系。
品牌标识系统的设计方案由品牌管理方统一发布。
标识使用
1.1.1.1　 品牌使用主体应在产品包装、宣传材料、经营场所等规定位置规范使用品牌标识。
1.1.1.2　 品牌标识应当与企业自有商标合理组合使用，不得单独使用品牌标识替代企业商标。
1.1.1.3　 品牌标识的比例、颜色、组合方式应严格按照品牌管理方发布的设计规范执行，不得擅自改变。
1.1.1.4　 用于产品包装的品牌标识，不得小于企业自有商标的规格尺寸。
1.1.1.5　 品牌标识使用应当符合GB 7718的要求。
1.1.1.6　 禁止在不符合品牌质量标准的产品上使用品牌标识。
市场行为规范
1.1.1.7　 使用主体应当诚信经营，不得以次充好、掺杂使假。
1.1.1.8　 在广告宣传中应客观、真实地介绍产品，不得夸大或虚假宣传。
1.1.1.9　 品牌使用主体应配合品牌管理方开展统一营销推广活动。
1.1.1.10　 严禁利用品牌标识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品牌退出
主动退出
品牌使用主体因自身原因不再使用“潞党参”品牌的，应提出书面退出申请，办理相关退出手续。
强制退出
使用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启动强制退出程序：
a)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品牌授权的；
b) 产品抽检连续两次不合格，或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c) 擅自改变品牌标识设计、超范围使用品牌标识，经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
d) 转让、倒卖品牌标识或防伪追溯码的；
e) 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
f) 不再符合品牌使用条件的；
g) 其他严重影响品牌声誉的行为。
退出后处理
自退出之日起，不再享有品牌使用权，未售出的品牌包装产品不得在市场上流通，已售出的应积极配合召回或更换包装。
品牌质量保障与追溯
质量标准化
品牌使用主体应严格执行潞党参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栽培技术规程、采收技术规程、产地加工技术规程等。
产品质量应符合潞党参相关质量要求的规定。
质量检测
定期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测。
对品牌使用主体的产品进行年度监督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使用主体总数的30%。
出现质量问题或消费者投诉时，应及时组织专项检测。
质量追溯
使用主体应建立从种苗到销售的全程生产档案记录，至少保存3年。
使用主体应建立或接入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品牌宣传推广与保护
品牌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体系
1.1.1.11　 品牌管理方应制定统一的品牌宣传推广计划，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潞党参”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1.1.1.12　 品牌管理方宜建设“潞党参”品牌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定期发布品牌动态和产品信息。
1.1.1.13　 品牌管理方宜组织使用主体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中药材博览会等行业展会，开展品牌推介活动。
使用主体的推广义务
1.1.1.14　 品牌使用主体应积极配合品牌管理方组织的统一宣传推广活动。
1.1.1.15　 鼓励品牌使用主体依托“潞党参”品牌自主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拓展市场渠道。
品牌体验与互动
1.1.1.16　 鼓励建设“潞党参”品牌体验店、展示中心，提供产品展示、品鉴体验等服务。
1.1.1.17　 支持使用主体开展品牌文化传播活动，挖掘潞党参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品牌文化价值。
1.1.1.18　 利用“农民丰收节”“世界标准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品牌主题宣传活动。
品牌保护与维权
知识产权保护
1.1.1.19　 品牌管理方应依法办理品牌标识的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等知识产权保护手续。
1.1.1.20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品牌管理方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或申请注册与“潞党参”品牌相同或近似的标识。
1.1.1.21　 品牌管理方应建立品牌日常监测机制，发现侵权行为及时报告并协助维权。
打击侵权假冒
1.1.1.22　 品牌管理方应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定期开展市场巡查，打击假冒“潞党参”品牌产品的违法行为。
1.1.1.23　 鼓励社会公众和使用主体举报侵权假冒行为。
1.1.1.24　 对查实的侵权假冒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品牌风险管理
1.1.1.25　 品牌管理方应建立品牌舆情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应对可能影响品牌声誉的负面事件。
1.1.1.26　 品牌使用方发生质量安全事件或舆情危机时，应立即向品牌管理方报告，配合品牌管理方开展应急处置。
1.1.1.27　 品牌管理方应定期评估品牌风险状况，提出风险防范建议。
品牌监督评估与改进
监督机制
品牌管理方对品牌使用主体实行年度审核与动态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年度审核重点包括：产品质量情况、标准执行情况、品牌使用规范情况、档案记录情况等。
动态抽查采取不预先通知的方式，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使用主体总数的30%。
检查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作为是否续期或退出的重要依据。
评价体系
品牌管理方应建立“潞党参”品牌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产品质量、市场表现、品牌传播、社会效益、联农带农等方面。
每年开展一次品牌价值评估和影响力分析，形成年度品牌发展报告。
评价结果作为调整品牌发展战略和管理措施的依据。品牌管理评价可参照GB/T 39906-2021的原则和方法实施。品牌评价可参照GB/T 39654-2020提供的原则和方法，综合运用有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等维度开展系统评估。
举报与投诉处理
品牌管理方应设立品牌投诉举报渠道。
接到举报或投诉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启动调查程序。
调查结果应及时反馈举报人或投诉人，涉及违法违规的依法处理。
持续改进
品牌管理方应制定品牌培育提升计划，支持使用主体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
优先支持品牌使用主体申报各级质量奖、品牌荣誉和项目资金支持。
积极推动“潞党参”品牌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等国家级品牌荣誉。
鼓励品牌使用主体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户参与潞党参标准化种植，共享品牌增值收益，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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